
矿业工程学院关于做好 2022-2023 学年度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 

矿业工程学院全日制非在职二年级及以上研究生： 

我校 2023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已经启动，请各位研究生务必认真阅读本通知附件中的

《关于做好 2022-2023 学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附件 1）和《中国矿业大学矿业

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2022 年修订）》（附件 2），按要求填写申请表并提交附件

材料。 

矿业工程学院 2023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报要求与安排如下： 

一、参评范围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正常学制内、人事档案转入学校的全日制

非在职二年级及以上研究生。 

二、申请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 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4. 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5. 正常完成学年注册，且当前学籍状态为“注册学籍”的在校研究生。 

6. 本学年度学费已缴清。 

7. 参评学年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学业奖学金评选资格： 

（1）中途退学。 

（2）档案未按时转入学校。 

（3）申请材料虚假或隐瞒事实。 

（4）无正当理由未按时缴清学费。 

（5）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6）行为不当，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及损失。 

（7）有两门及以上课程未获得学分。 

（8）违反国家法律或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 

三、材料申报 



申请人填写完成学业奖学金申请材料（附件 3、4），其中学业奖学金申请材料明细表（附件 3）

中的课程成绩由个人从研究生管理系统导出成绩单并进行计算，其他所有成果需附相关复印件证明，

学年总结登记表（附件 4）中的意见和签名需手写。所有申请材料中于 9 月 15 日前交至所在班级，

班长汇总后上报学生工作办公室（学院楼 A504），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1271967984@qq.com。 

学生工作办公室对所有申请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核，并在网站公布申请材料一览表，接受师生监督。

科研实践环节由导师评分后，召开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进行会评。 

四、评定机构 

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担任，成员由学院党委副书

记、研究生副院长、采矿工程系主任、智能采矿工程系主任、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主任、资源工程系

主任、露天开采工程系主任、工业工程系主任、交通运输系主任、研究生导师代表 2人、研究生辅导

员、研究生会主席组成，共 15 人。 

五、其他事项 

1. 不提交学业奖学金申请材料者，视为放弃学业奖学金资格。 

2. 参评材料有效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 日-2023 年 8 月 31 日。 

3. 如有奖项无法依据《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2022 年修

订）》（附件 2）进行归类判定的，请填写至附件 3（备注栏“六、其他”）并提供相关复印件证明。 

4. 学业奖学金申请材料和证明材料应一次性完整递交，9月 15 日后不再接受任何补充的证明材

料。 

5. 所有申请材料要求真实有效，如果发现有伪造、篡改等行为，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并给予

相应纪律处分。 

 

矿业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2 日 


